附件7

供应商控股及管理关系情况申报表
致：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念馆、上海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
本单位郑重声明，就本单位控股及管理关系情况申报如下，并承担申报不实的责任。并承诺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相关规定。
	申报人名称
	【XX公司[供应商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姓    名
	【X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身份证号
	【X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号]】

	控股股东/投资人名称
及出资比例
	【XX公司/XX[自然人]，出资比例XX%，[供应商控股股东/投资人名称及出资比例]】

	非控股股东/投资人名称及出资比例
	【XX公司/XX[自然人]，出资比例XX%，[供应商非控股股东/投资人名称及出资比例，应从出资比例由高到低进行填写]】

	管理关系单位名称
	管理关系单位名称
	【XX公司[管理单位全称]】

	
	被管理关系单位名称
	【XX公司[被管理单位全称，应列明所有被管理单位]】


供应商名称（公章）
日期：
注：
1.控股股东/投资人是指出资比例在50%以上，或者出资比例不足50%，但享有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控制权的投资方（含单位或者个人）。
2.管理关系单位是指与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单位。
3.如未有相关情况，请在相应栏填写“无”。
